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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四十三条及第

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

 

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收

购东莞市长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益光电”）100%股份并募集配

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第十一条、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了

审慎判断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： 

一、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 

1、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、土地管理、反垄断、外商

投资、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； 

2、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； 

3、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请的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相

关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，由交易各方协

商确定，资产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； 

4、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，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满足

的情形下，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，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； 

5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

要资产为现金或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； 

6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

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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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。 

二、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 

1、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； 

2、公司及现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

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； 

3、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三、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 

1、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导致公司

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重影

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，公司所购买的资产为长益光电100%股份，

资产权属清晰，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形下，资产过户或者

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； 

2、上市公司是一家以光成像、光显示、光感知为核心技术的光学系统解决

方案制造企业，经过多年技术沉淀与持续创新，拥有光学防抖、超精密光学非

球面、自由曲面、光波导等核心光学器件的核心技术，其中黑光真彩成像、快

速聚焦技术是世界首创，产品广泛应用于视频监控、新型显示、智能驾驶等领

域。长益光电致力于光学镜头及光学精密零部件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长

益光电目前的主要产品包括手机镜头、泛安防镜头等，客户包括舜宇光学、TP-

Link、睿联技术、萤石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。上市公司与长益光电同属光学镜

头行业，双方在产业、市场、技术、管理等方面具备明显的协同效应，长益光

电能够补充完善上市公司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成本管控能力，推动公司业务效益

的改善，助力公司提升市场规模；而上市公司在研发设计、客户资源方面能够

赋能长益光电精进发展，同时本次交易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将推升长益光电业

务规模和发展质量。 

3、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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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四十

三条及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 

 

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


